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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盜罪的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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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怎麼樣會成⽴竊盜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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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法律條⽂

「竊盜罪」規定在刑法第320條第1項[1]，拆解分析法條⽂字，可以知道要符合「竊取」、「他⼈之動產」和
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」才會成⽴「竊盜罪」。在法律上分析犯罪是否成⽴，會依照要件性質的不
同，區分為「客觀構成要件」與「主觀構成要件」來做討論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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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竊盜罪的客觀構成要件

「客觀構成要件」是指法條描述外在上⾏為⼈做了怎樣的⾏為、發⽣了怎樣事情的⽂字，由法條拆解我們可以
知道「竊盜罪」有以下的客觀構成要件：

（⼀）竊取

「竊」是指「沒有得到他⼈的同意」，若有得到他⼈同意取得該物，那只是⼀般借⽤⽽已，但要注意，假如是
因為詐騙⽽來的同意，則有可能構成「詐欺取財罪[2]」。⾄於「取」就是「取得」的意思，是指破壞他⼈的持
有後，建⽴⾃⼰對物的持有，也就是拿⾛他⼈⽀配中的物品後，⾃⼰能夠利⽤、使⽤或⽀配該物。

若是拿⾛⽬前沒有任何⼈持有，卻是他⼈所有的物品，最多構成「侵占遺失物罪[3]」。另⼀種情形是，如果⾏
為⼈本來就持有該物品，但後來想據為⼰有或是處分該物品，則是構成「普通侵占罪[4]」，例如：跟⼈借⽤珠
寶後，上網把珠寶賣掉。

（⼆）他⼈之動產

「他⼈之動產」是指他⼈持有的動產，要注意「持有」與「所有」的意義不同，「持有」就如前⾯所說的，只
是⼀種可以利⽤、管理或⽀配的狀態，並⾮擁有該物的「所有權」，甚⾄不會因為「持有」該物品是否合法⽽
有所區別，例如：偷拿⼩偷偷⾛的東⻄，還是會構成「竊盜罪」。「動產」就是不動產以外的物品，若是未得
同意占⽤別⼈的不動產，則會構成「竊佔罪[5]」。

三、竊盜罪的主觀構成要件

「主觀構成要件」是指法條描述⾏為⼈內⼼中的想法如何的⽂字，「竊盜罪」應符合以下的主觀要件：

（⼀）竊盜故意

雖然竊盜罪的條⽂並沒有「故意」的⽂字，但從規定在「刑法總則」的刑法第12條[6]來看，刑法規定的犯罪
⼀定處罰故意⾏為。⾄於竊盜故意是指，知道並且想要讓犯罪事實發⽣，才會具有竊盜的「故意」。

（⼆）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

除了「故意」外，竊盜罪的主觀還要求不法所有意圖。「不法所有意圖」可分為「不法」及「所有」兩個部
分：

1. 不法意圖

⽩話來說就是，知道⾃⼰沒有權利取得該物品，但還是拿⾛了該物。假如是以為⾃⼰有權利取得該物⽽拿⾛，



就不具有「不法意圖」，就不會成⽴「竊盜罪」。例如：A在書店看到雜誌⼀本100元，但書店⽼闆剛好不
在，A便放100元在書櫃上後直接拿⾛⼀本雜誌離去。在此情況下，因為買賣⾏為仍須雙⽅同意，A在沒有得
到書店⽼闆同意下便直接取⾛雜誌，仍然符合竊盜罪的「客觀構成要件」，但是A主觀以為放100元在書櫃上
給⽼闆，⾃⼰就已經等於買下⼀本100元的雜誌，因此「有權利」拿⾛⼀本雜誌，所以主觀上A沒有不法意
圖，也不會構成竊盜罪。

2. 所有意圖

指「排除他⼈使⽤並且供⾃⼰利⽤的意思」，若沒有不再讓原持有⼈使⽤的想法，就只是「使⽤竊盜」，不會
構成犯罪，例如：未告知⾬傘的主⼈，借⽤⼀下⾬傘，使⽤完後⾺上放回原處。如果只有排除他⼈使⽤的意
思，⾃⼰沒有要利⽤該物的想法，則頂多構成「毀損器物罪[7]」或「毀損⽂書罪[8]」，例如：A覺得占⽤⾃⼰
機⾞停⾞位的腳踏⾞很煩，所以把單⾞輪⼦拆掉並且丟棄到河裡，因為A沒有利⽤該單⾞的想法，所以只會構
成「毀損器物罪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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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竊取他⼈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⼈將本⼈或第三⼈之物交付
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7條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侵占遺失物、漂流物或其他離本⼈所持有
之物者，處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5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侵占⾃⼰持有他⼈之物者，處五年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0條第2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利益，⽽竊佔他⼈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
定處斷。」

[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2條：「
I ⾏為⾮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罰。
II 過失⾏為之處罰，以有特別規定者，為限。」

[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54條：「毀棄、損壞前⼆條以外之他⼈之物或致令不堪⽤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者
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52條：「毀棄、損壞他⼈⽂書或致令不堪⽤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者，處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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